
 
 

國立交通大學產學合作利益迴避及資訊揭露處理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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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04年 4月 28日 103 學年度第 7次研發常務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 

第一條    本校為辦理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審議管理之目的，依據科學技術

基本法第六條第三項、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五

條、經濟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十二條之一、科技部

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四條、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

法第四條及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九條訂定本原則。 

第二條    本原則所稱當事人，指從事產學合作之創作人代表、計畫主持人及承

辦人。 

          所謂關係人，係指與當事人與下列範圍有關係之人： 

          一、當事人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。 

          二、當事人之二親等內之親屬。 

          三、當事人或其配偶財產信託之受託人。 

四、由當事人、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

或經理人之本校產學合作機構。但當事人擔任前述職務係經政府

或本校指派時，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五、所謂產學合作機構:包括政府機關、事業機構、民間團體及學術

研究機構。 

第三條    本原則所稱利益，包括財產上及非財產上之利益。 

          財產上利益如下： 

          一、動產、不動產。 

          二、現金、存款、外幣及有價證券。 

          三、債權或其他財產上權利。 

          四、其他具有經濟價值或得以金錢交易取得之利益。 

          非財產之利益，指當事人或其關係人於本校或承接本校產學合作機構

之任用、陞遷、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。     

第四條    本原則所稱利益衝突，指當事人執行產學合作業務時，得因其作為或

不作為，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得利益之情事。 

第五條    當事人或關係人知有利益衝突之情事，或有涉及利益衝突之虞者，當

事人應自行迴避或促請關係人迴避。 

第六條    當事人執行產學合作業務或依政府機關相關法令規定，應符合公平、

公正、公開之原則並揭露可能發生利益衝突之情事。 

          前項應揭露之資訊及揭露之方式由研究發展處(以下簡稱:研發處)另

訂之。研發處應就當事人揭露之資訊，除因政府主管機關審查、本校行政

程序之外，應對當事人揭露之資訊進行保密。 

          除涉及本校衍生創新事業管理辦法依該專案委員會審議之外，有以下



 
 

情事者，經研發處認定有迴避之必要或經利害關係人提出申請，當事人應

提出具體意見，送本校研發成果評量委員會審議： 

          一、當事人知其本人或其關係人有涉及利益衝突之虞，告知研發處並

經認定應迴避者。 

          二、當事人未自行迴避或未依前款規定告知研發處，經研發處認定有

迴避之必要者。 

第七條    依本原則應進行資訊揭露而未揭露或應利益迴避而未迴避者，當事人

負擔因此衍生之所有損害賠償責任，並應自行依相關政府法規負擔行政與

民、刑事責任。 

第八條    對於違反本原則之規定，本校經研發處或相關單位通報後，應依校內

行政程序，視個案召開內部控制審查會議，由當事人提出具體意見並出席

說明。若認屬重大案件，應對上級相關政府主管機關進行通報。 

第九條    本校為處理利益衝突迴避及資訊揭露得視情形由相關單位協助對本

校教職員工生及研究人員辦理教育訓練、宣導或諮詢服務。 

第十條    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現行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。 

          本原則經本校研發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

 


